
徐政办发〔2∞ 0〕 弘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州市

市区公务员医疗补叻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人民政府,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徐州高新区管委

会,市各委办局 (公司),市各直属单位 :

《徐州市市区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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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市市区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方案

根据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(中发 〔⒛20〕 5号 )和 《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城镇职工医疗保

险办法的通知》(徐政规 〔⒛19〕 4号 )等文件精神,现就做好我

市市区 (含鼓楼区、云龙区、泉山区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铜

山区、贾汪区)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-、 基本原则

公务员医疗补助是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础上对公

务员的补充医疗保障,坚持补助政策与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相衔接 ,

坚持补助水平与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,基本

保持公务员原有合理的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,并随经济发展逐步

调整。

∷二、保障范围

市区范围内由市、区、镇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下列人员 (含

退休人员,下同)纳入保障范围:

(一 )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和 《公务员范围规定》(2019年

12月 ”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,2∞0年 3月 3日 发布)所列机关

的在编工勤人员;

(二 )参公管理的机关 (单位)工作人员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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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参加徐州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的驻徐中央、国家机关和省属单位的工作人员,可参照我市

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缴费并享受待遇。

三、筹资标准和资金来源

(一 )筹资标准。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筹集标准按单位上年度

在职职工工资和退休人员工资总额的3.5%执行。

(二 )资金来源。

1.列入公务员范围的人员和 《公务员范围规定》所列机关的

在编工勤人员、参公管理的机关 (单位)工作人员以及全额拨款

事业单位、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事业单位医疗补助经费,由 同

级财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统一划拨;原享受公费医疗经费补助的

事业单位的医疗补助经费,由 同级财政按原标准原渠道补助,不

足部分由单位自筹解决。

2.其他单位所需医疗补助经费按原资金来源渠道筹措。

(三 )资金征缴渠道。原享受财政全额安排公费医疗经费单位

的医疗补助经费由财政安排,统一划拨;其他单位的医疗补助经

费随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。

四、待遇标准

(一 )住院补助标准。按照职工医保的费用结算口径,在医保

支付后,对补助范围内的费用 (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,起付

标准以上、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个人自付部分,不纳入职工补充

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除外,下同)由公务员医疗补助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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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补助90%。

(二)门诊特定项回补助标准。按照职工医保的费用结算口径,

在医保支付后,对补助范围内的费用由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补助

9s%。 年最高补助限额:尿毒症患者为15OO0元 ,器官移植患者为

20000元 ,恶性肿瘤放疗、化疗、介入治疗为10OO0元 ,恶性肿瘤

非放疗、化疗、介入治疗为钔00元 ,血友病为 10000元 ,重症精

神病为6OO0元。

(三)门诊慢性病补助标准。按照职工医保的费用结算口径 ,

在医保支付后,对补助范围内的费用由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补助
gs%。 年最高补助限额:一类门诊慢性病为犭OO元 ,二类门诊慢

性病为2000元 ,三类门诊慢性病为15OO元。同时患上述两种及两

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,在以上单病种最高补助限额的基础上,按

同时患上述另一最高补助限额病种的补助额的ω%进行再补助。

(四 )按病种收付费补助标准。在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基础上 ,

由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再补助7%。

(五)个人账户补助标准。对于门诊特定项目或门诊慢性病鉴

定通过人员,按其本人缴费工资基数0.5%的标准按月划入个人账

户;其他人员按其本人缴费工资基数 1.5%的标准按月划入个人账

户。

(六)健康体检

1。每年组织一次健康体检,费用从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中支出。

2.市直单位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人员的健康体检由市医保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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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负责确定体检项目、费用标准,并组织实施。省部属单

位以及鼓楼区、云龙区、泉山区、徐州经济开发区、铜山区、贾

汪区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人员的健康体检分别由各单位和各区自

行组织,市医保局、市财政局按照当年度体检费用标准,将体检

费用划拨至各单位财务账户和各区财政专户。不足额缴纳公务员

医疗补助经费的单位自行组织健康体检,经费由单位自行负担。

3.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实行特殊体检政策。对异地安置并办理异

地就医的退休人员,经个人自愿申请、单位审核同意,由 医保经

办机构按照当年度体检费用标准,向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医保个人

账户划转体检经费,由退休人员在常驻地自行体检。

(七 )中央和省、市人民政府规定享受医疗照顾的人员,在门

诊、住院时按规定补助的医疗费用,从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中支

出。

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之前,未纳入工伤保险统

筹管理的老工伤人员,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,由公务员医

疗补助经费据实结算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资金管理。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纳入财政专户,实

行收支两条线管理,专款专用,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职工大额

医疗费用补助基金分开核算,单独建账、单独管理。公务员医疗

补助经费按照
“
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

”
的原则安排使用。市医疗

保障部门和市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的运行情况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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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筹资比例、补助标准适时提出调整意见,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

执行。

(二)明确部门责任分工。市医疗保障部门是市区公务员医疗

补助工作实施管理的主管部门。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具体负

责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的管理工作。市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应当按

照各自职责,协同做好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(三 )做好与职工医保的衔接。公务员在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。就医服务管理、资金

结算、资金监管等本方案未尽事宜,按照职工医保的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(四 )推进市级统筹。按照 《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城镇职工

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》(徐政规 〔⒛19〕 4号 )关于
“
建立全市统

一的公务员医疗补助制度
”
的要求,各县 (市 )要积极创造条件 ,

参照本方案实行公务员医疗补助。

抄送 :市委各部委办局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 ,

市法院,市检察院,徐州军分区,驻徐各部省属单位。

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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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4月 22日 印发


